
新《公司法》系列分享：小股东权益保护

产品名称 新《公司法》系列分享：小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名称 紫荆花科技孵化器(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14号楼三层

联系电话 010-82378990 13381443965

产品详情

在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小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虽然持股比例低，虽然可能不
参与公司经营，但作为股东依然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各项权能，同时，公司法亦规定了保护小股东的制度
，我们来探讨这些制度。

一、知情权

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
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应当向公司提
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
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
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股东查阅前款规定的材料，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

知情权是股东 zui 基本的权利，是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基础，新《公司法》在目前《公司法》的基础
上增加了“会计凭证”一项，可以让股东深入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合理性。不过，针对会计账
簿、会计凭证，法律也规定了在一定情形下公司的拒绝提供权，这些情形如：

（1）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

（2）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3）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



公司合法利益的。

二、要求公司回购股权

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
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
司存续。

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
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
价格收购其股权。”

新《公司法》在目前《公司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即“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对小股东的
保护更具有针对性。

三、请求司法解散公司

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
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该条规定不是新内容，目前的《公司法》已有规定。这里要求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0%，单独持有或合计
持有。需要强调的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一般是指：

（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

（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

（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等。

如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
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因不属于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法
院不支持。

四、股东代表诉讼



新《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条规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有前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
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前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监事会或者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
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
为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有前条规定情形，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全资子公司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三款规定书面请求全资子公司的监事会、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
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新《公司法》在目前《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董监高的股东代表诉讼。这
条貌似跟小股东保护没有直接关系，但鉴于很多有限公司的董监高本身就是公司大股东，如果这些人员
侵害公司权益，等于是间接损害小股东权益，小股东可以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董监高或第三人赔
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来间接维护自身权益。

想了解更多创业孵化服务内容？

政策咨询及申报指导，联系我们，联系人：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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